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省序号11）整改情况


一、反馈问题

长江岸线违规侵占整治不彻底。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要求，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区内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已建项目，应进行清查和整改。武汉和润物流码头一期工程位于长江岸线保护区，武汉市未将其纳入清查整改范围，反而默许在2019年后继续建设，进一步侵占岸线260米。经开港区水洪口段5750米岸线不符合规划管控要求，但武汉市2023年修编港口总体规划时，将其纳入新增开发利用范围，甚至在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要求优化调整后，继续保留2000米与管控要求不符的新增岸线。

二、整改目标

武汉和润物流码头按照岸线管控要求整改到位；武汉经开港区水洪口段岸线符合管控要求。

三、整改措施

1.2025年2月底前，梳理提交武汉和润物流码头相关资料，函请省直相关单位按照国家“三区三线”最新管控要求和国务院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等进行复核。2026年6月底前，根据省直相关单位出具的核查意见，提出整改方案并落实整改措施。

2.立即停止对武汉经开港区水洪口段处于保护区范围内岸线的违规开发利用。2024年12月底前，删除《武汉港总体规划（2035年）》中有关武汉经开港区水洪口段新增港口岸线内容，并报请交通运输部、省政府联合批准实施。

四、整改完成情况

（一）目标完成情况：武汉和润物流码头按照岸线管控要求已整改到位；武汉经开港区水洪口段岸线符合管控要求。

（二）措施完成情况：1.各责任单位已梳理完成武汉和润物流码头相关资料，函请省交通运输厅协调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等省直部门按照国家“三区三线”最新管控要求和国务院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等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武汉和润物流码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在整合优化前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在水利部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中已明确完成清理整治（整改规范类）。建议武汉市根据《武汉新港纱帽港区和润物流公用码头工程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长许可〔2012〕157号)，核查该工程是否按批复实施，如存在批建不符的情况，应进行整改。

武汉市按照省直相关部门出具的复核意见及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根据涉河批复情况进行复核，不存在批建不符的问题。

2.交通运输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于2024年7月27日正式批复《武汉港总体规划（2035年）》。在批复版本中，已删除水洪口段长江岸线保护区内的新增规划港口岸线内容。武汉经开区依据规划已停止对武汉港经开港区水洪口段处于保护区范围内岸线的开发利用。
